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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 

台開公司檢舉年代新聞台台開公司檢舉年代新聞台台開公司檢舉年代新聞台台開公司檢舉年代新聞台 111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7日日日日 12時時時時 52分播出分播出分播出分播出「「「「台開股票台開股票台開股票台開股票 8月慘遭月慘遭月慘遭月慘遭

下市下市下市下市! 董事頻換稀釋股權董事頻換稀釋股權董事頻換稀釋股權董事頻換稀釋股權」」」」報導內容不妥事報導內容不妥事報導內容不妥事報導內容不妥事，，，，旨揭報導涉旨揭報導涉旨揭報導涉旨揭報導涉「「「「涉己新聞涉己新聞涉己新聞涉己新聞」」」」請提貴請提貴請提貴請提貴

公司倫委會討論公司倫委會討論公司倫委會討論公司倫委會討論，，，，並請於文到並請於文到並請於文到並請於文到 21日將會議紀錄及會議紀錄函送本會日將會議紀錄及會議紀錄函送本會日將會議紀錄及會議紀錄函送本會日將會議紀錄及會議紀錄函送本會，，，，並於貴並於貴並於貴並於貴

公司網站對外公告周知公司網站對外公告周知公司網站對外公告周知公司網站對外公告周知。。。。本案提會討論本案提會討論本案提會討論本案提會討論，，，，請委員指教請委員指教請委員指教請委員指教。。。。 

 

李玉梅編審李玉梅編審李玉梅編審李玉梅編審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7/7 的新聞說明 

由於台開公司爭議不斷，不但多次被金融機構退票，財報也頻頻出問題，導致

8 月 4 日將正式下市，致使數以萬計的小股東投資血本無歸，涉及公共利益議

題，媒體站在社會公共議題及民眾有「知的權利」，加以報導此新聞事件。報

導內容無涉不實內容，記者亦查證經濟部相關資訊，善盡查證之責任，並採訪

立法委員高嘉瑜要求金管會應出面處理的態度，本台根據事實，如實報導。 

 

台開公司股票將於八月四日終止上市，造成數以萬計股民不知何去何從，各媒

體也持續報導: 股東質疑之前通過的私募案，每股 3.43 元價格過低，忽視投資



人權益，6月時委任律師按鈴控告，立委出面向金管會喊話，希望能介入調查，

保障股東權益。 

 

記者查證經濟部相關資訊，善盡查證之責任，並採訪立法委員高嘉瑜要求金管

會應處理的訪問內容，證實此新聞事件已造成社會不安及中央民代的關切，進

一步監督中央主管機關須出面處理。本台根據新聞事實，加以如實報導。 

 

經本台檢視 7/7 新聞內容，記者已善盡事實查證的義務，內容並無涉不實內

容，所報導內容皆有所本。 

 

◆本台針對此涉及公共利益議題加以持續關注，並提供 8/4 台開公司下市，本

台製播新聞內容供委員參考，落實查證及平衡之新聞報導。本台自 7/14起，台

開相關新聞均已加註「涉己新聞」，以新聞專業自主為前提，遵守新聞自律規

範。 

 

8/4 本台新聞報導台開公司下市，有股民憂心台開股票成壁紙不知何去何從，

包括台開董事長邱于芸的回應，表示台開還是會持續透過行政與法律程序，繼

續計畫運行中的開發轉型、債務協商與清償，希望投資人保持信心。另有立委

高嘉瑜指「台開過去三次私募，總金額高達 6億多，以台開連續 27次跳票，

欠款金額 3億多」，以及股市分析師李永年的訪問，指出針對股票如果下市的

話，通常表示他的淨值已經是負的，這家公司已經沒什麼價值，會去買這家公

司股票的人並不多，所以他的流通性幾乎會趨近於零」提供市場多面向之客觀

報導。 

 

本台充分揭露「涉己新聞」的資訊，在報導相關事件，更加謹慎小心，遵守本

台新聞自律規範。 

 

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 

此一申訴案的訴求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是涉己事務的報導，我們後來

自己也發現，所以 8/4的新聞就註明「涉己事務」。實際上我們電視台高層有哪

些相關的投資，很難強求記者完全掌握。一般而言，如果確實有擔任董監事或

經理人等職務，這部分我們的記者一定要主動注意。但今天如果是高層投資持

股達到一定比例，而必須觸動涉己事務自律規範的情形，我們也不能苛責記者

之前就完全知悉，畢竟投資的態樣更多元。然而，我們最起碼要做到一點，就

是一旦我們知悉了，例如接到申訴的通知，告知我們的記者，電視台的經營階

層在台開持有相當股份，這個時候當然得要履行告知閱聽大眾這是涉己事務的

義務。為了事前杜絕爭議，我也希望我們自己電視台內部，也許要建立一個清

單了，把我們管理階層有擔任上市櫃公司董監事等職務，以及像台開這種已經



被告知的投資，列出清單提醒我們的記者和編審注意，以後再碰到，就能主動

標註這是涉己事務，避免爭議。 

 

這次 8/4補上的涉己事務標題，大體上是 OK，但我有一個小建議：我認為我們

應該在主播報導的時候，就把「涉己事務」的標註放進去。8/4的新聞是主播

講完，帶進新聞畫面後，才出現涉己事務的標記，我覺得我們既然要做，就把

它做得完整些，當主播一開始在報導這個新聞時，就把「涉己事務」標上去，

會更妥當。 

 

第二個是關於報導實質內容的部分，檢舉人對我們的報導有所批評。但台開案

絕對是一個具有新聞性，值得報導的公眾議題。因為台開除了跳票多次以外，

財報不只是有爭議，甚至是交不出來，沒有財報，嗣後的私募，就無從做出一

個客觀的估價，如此的私募過程自然會引發質疑。何況這起事件，不只小股東

已經按鈴申告，還有立委表示關心，為小股民發聲。綜上所述，這絕對是一個

值得報導的公眾議題。由於立委跟小股民是站在控訴的一方，所以我們報導的

方向，是站在小股東的立場提出質疑，我覺得這也無可厚非。只是如果可以的

話，當初在 7/7的那次報導裡，最起碼能夠做到訪問台開的邱董，或去電詢問

台開公司的看法，然後在新聞中做一些公司立場的補充說明，我會覺得這樣子

會更加理想。儘管如此，由於整個報導的基調，就是要傳遞小股東的委屈與控

訴，加上整件事情確實充滿疑點，在這樣情況之下，我會覺得我們的報導還不

至於達到偏頗的地步，當然如果能夠針對公司派的說法，做一個適度的呈現，

會更加的平衡。 

 

不過，對於我們新聞的處理，我還是有一點疑問：我們在新聞裡列出 5/24 跟

6/9這兩天台開有改派法人董事，但台開的來函有提到這兩天並沒有改派董事

的情事，這部分是我們新聞誤植。針對台開這一點質疑，不知我們內部查證的

狀況，是否真的是我們誤植？ 還是有其它的原由？ 總之，這部分因為我沒有

看到 8/4的報導對此有任何的澄清，建議台內主管對此進行瞭解。 

 

在這裡附帶提醒一點，我們在新聞報導裡對台開董監持股比例過低提出質疑，

對此，台開在檢舉函裡面拿公司法上的「經營跟所有分離原則」，指責我們這

個部分的批評是沒有跟據。在法律上，台開這種說法有點似是而非。我國公司

法確實針對股份有限公司，揭示了經營跟所有分離原則，但這個原則的功能，

只是讓公司在選擇董事的時候，可以不必拘泥於持股這件事，希望引進專業的

人才來經營公司。但同時，我國證券交易法第 26條第 1項也規定：「凡依本法

公開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二者所持有記名股票之

股份總額，各不得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一定之成數。」換言之，在「經營

與所有分離」原則之下，我國法還是有對全體董監事持股比例的成數，設有一



個最低比例的規範，其理論根據在於：基本上董監持股比例愈高，就愈能和公

司建立休戚與共的關係，如此將有助於經營績效的提升。由此可知，公司董監

持股的比例，確實是一個我們在衡量其運作時，可行的指標。所以台開把用在

個別董事資格上的「經營跟所有分離原則」，拿來跟全體董監事持股比例相提

並論，其實是混淆這個原則的旨趣。建議我們在回應的時候，可以列出上述證

券交易法條文，這樣子對台開來函中的質疑，也才算是有所回應。 

 

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 

報告委員，剛提到這兩次改派董事，我們的資料來源是來自經濟部，記者是跟

經濟部要了資料，我們才發了這張圖卡，台開說沒有，為什麽跟我們從公部門

要到的資料會有出入，他們的說法大概會覺得說那個不叫做改派，他們在經營

公司所以他們覺得不是，他們可能覺得次數不是像他們報給經濟部這樣，可能

更少，但經濟部列冊就是有這樣多次的紀錄。 

 

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 

有官方的紀錄就好，那代表我們的報導是有憑有據，這部分我想就沒有問題了。 

 

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   

比較可以討論的是 7/7 的第一則報導，第二則 8/4已經是既成事實，而且第二

則的面向也有比較多公司方面的報導。 

 

7/7的新聞有訪問立委高嘉瑜，她是民代，要求金管會應出面處理的內容，這

一部分還不錯，當然還有一些畫面是台開召開股東大會的畫面。報導提及站在

小股東的立場，這部份並未訪問到小股東的發言，僅由記者旁白陳述。另外，

有關台開的角度也沒有透過訪問呈現。 

同意黃委員有講到，報導可以訪問台開的說法。此外，還有一個是小股民的角

度，第一則報導旁白有說會損及小股民的利益，但我們沒有看到小股民受訪的

部分，我們可以說有訪問高嘉瑜，她是民意代表身分，或許可以反映一般民眾

的聲音，但如果有訪問到股民的意見更具體。7/7 新聞的處理有根據公部門的

資訊，這樣可以避免一些爭議，當然也有些檢舉的部分，指年代董事長跟台開

有些相關的部分。這則報導除了有民代的說法，第一則在小股民及台開的部

分，是可以再加強報導的部分。 

 

第二則 8/4 是既成事實，較無爭議，第一則可以再多一些面向，例如小股民的

心聲，反映他們的心聲 

 

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 

涉己新聞是沒有問題，之前我們也有討論過，這次涉己新聞放得晚一點，下一



次應該知道它跟老闆的關係時，當下就要放「涉己新聞」，有關加註「涉己新

聞」的位置及字體，就再請注意。 

 

原則上這則事件是滿大的新聞，雖然是跟年代的老闆有關係，最重要就是你們

在新聞的內容，沒有偏袒自己或是替老闆說話，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另外有關

受訪者的對象，未來在選擇受訪者的這些人，最好能考量跟事件更有直接關係

的人，兩造雙方也可以有些對話，8/4的新聞很好，還有採訪股票分析專家，

這部分也做得很好，我的意見跟先前兩位委員的看法一致，我認為這新聞沒有

問題，涉己新聞當然要報導，只要是跟公共利益有相關的議題，尤其台開公司

跳票的金額很大，未來可能還是會有相關的報導，我們就注意新聞自律的相關

原則。 

 

王淑芬委員王淑芬委員王淑芬委員王淑芬委員 

對於這樣的新聞我不是太熟悉，我們看 了一下台開的檢舉函，大概就是兩個

議題，一個是利害關係人刻意的誤導，另一個是用扭曲或捏造的事實，我們關

注的當然是否有捏造跟扭曲的部分，像黃委員剛才提到，麻煩我們再確認我們

報導的訊息都是有所根據，不是捏造或扭曲，至於與企業有關係的團體或個

人，就會有一個利益關係人的議題，它的確是涉及公眾事務，當然它也有涉己

事務，只是涉己事務的部分，其實剛才黃委員也都提到了，它從報導畫面出來

才有註明「涉己新聞」，未來是否從主播在報導時就能註明涉己新聞。 

 

至於是不是利害關係人的報導，只要它是真實的，利害關係人可能選擇他所關

注的，甚至去擴大報導，這是沒有問題的。 

 

韓義興委員韓義興委員韓義興委員韓義興委員 

這次我們在談涉己事務，就像編審的報告及前面幾位委員的意見，已經滿清

楚。涉己新聞的處理牽涉到兩個部分：一是利害關係的揭露，這事件的涉己新

聞已經加以註明，只是放的位置跟時間點，如前面的委員提到，可以再討論，

但年代已經都做到了。二是考量利益衝突是否會影響新聞專業自主判斷及新聞

處理，關於新聞的後續處理，編審已經詳細說明查證跟平衡的部分，7/7的新

聞，也許是事件剛出來的時候，來不及取得所有的說法，完全平衡，這是實務

上第一時間處理可以理解的，而這事件跟公益直接相關，當然可以被報導，處

理上也是合適的，我想年代在處理這新聞時，因為特別考慮到這是涉己新聞，

顯然也比較注意到這些細節部分。另外，也像前面委員提到，比如較後報導的

8/4那則新聞，如果要做得更好一點的話，消息來源的使用以及民代的訪問，

可以有更多元的面向。至於我們一般新聞處理的判斷上面，已經沒有問題了，

這是我的一點建議補充。 

 



呂淑妤委員呂淑妤委員呂淑妤委員呂淑妤委員 

前面委員也都提到，只要你開始知道這是涉己你就開始處理，我也表示贊同，

我想提出，因為我們有把整個新聞看完，我們會覺得有平衡，但一般民眾假如

他沒有去買台開公司的股票，也有可能中途轉台，在這樣情況下，我覺得標題

非常非常重要，比如在 8/4的新聞，我們有講這是涉己新聞，但標題卻是寫著

邱董事長講投資人要有信心，好像你們在幫台開講話，萬一他沒有把整個新聞

看完，後面還有再講股市分析師訪問，表示一旦下市，幾乎就沒有價值，這是

很好的平衡，甚至那些不太懂股票的人，幫他們去了解這個股市未來會怎麽

樣，要把整個新聞看完才會覺得這樣很平衡。我小小的建議是，假如以後有類

似涉己新聞，標題轉換要快一點，你可以講台開董事長講什麽，你可能下一個

標題要趕快轉換到分析師講什麽，把兩個對立的平衡意見，在標題轉換上要快

一點。 

 

楊益風召委楊益風召委楊益風召委楊益風召委   

我從目前分享到的，不管是畫面或是檢舉函，不太看得到公司對整個事情的回

覆，我把它定義成在倫理上，其實自律委員會是評論倫理的問題，在倫理上沒

有什麽太大問題，它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法律戰，這件事可不可以報導，當然

可以報導，到底是不是涉己事務，我反而有點好奇，從相關的資料裡面發現，

理論上來講，練董大概持有不到 5趴的股份，他目前好像也不是董事，基本上

他是有持股，我沒有要替貴公司或者是台開講話，我們上次在討論涉己事務的

時候，目前是你們如果沒有定義清楚的話，變成對方主張是涉己事務就是涉己

事務，因為到底是不是涉己事務是有爭議的，我覺得未來還是要討論清楚。 

 

如果是涉己事務的話，在評論或報導事務上面，可能要更注意到平衡，前面委

員有提到是對方指我們報導有誤，我們的主張是我們所做的報導，是依據相關

的公開資訊或官方公開的資訊內容， 所以原則上來講，我們不願意去刊登對

方所主張的內容，因為我們的報導是有根據的，這個在一般事務上沒有太大的

問題。 

 

簡單來講，目前這件事沒有太大的問題，我也覺得該報導，一個公司搞成這個

樣子還不能報導，甚至還要完全按照他的說法來報導，我們可以不用理會對方

的主張，就自律委員會的部分來看，目前看來，我們的報導皆屬有據，甚至還

註明涉己新聞，涉己事務是不是只要未來公司董事長持有相關其他相關公司的

股份，所為的報導皆屬涉己事務，這件事反而是需要釐清的，要不然以後會對

我們比較混亂。 

 

嚴智徑總經理嚴智徑總經理嚴智徑總經理嚴智徑總經理 

謝謝各位委員指導，其實召委講得非常清楚，這個新聞其實在聯合報、今周刊、



財訊都有相當的報導，因為影響相當多股東的權益，包括本公司也有做報導，

同時也有涉己事務的註明，電視台部分包括三立、民視、東森這些新聞台都有

做報導，所以此事務並非僅關係到本公司，而是社會大眾普遍關心的事務。 

 

【【【【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  

1. 台開公司案影響眾多股民的權益，事涉公共利益之議題，各大平面及電子

媒體均加以報導，本台相關報導亦加註「涉己新聞」，揭露相關資訊並符合

新聞自律規範。 

2. 7/7新聞報導之內容，乃依據公開或官方提供之資訊，報導皆屬有據，在新

聞處理及判斷上並無疑義。 

 


